
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传统战工作部文件
安高新宣统字〔2024〕16 号

安康高新区宣传统战工作部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2023 年绩效自评报告

高新区财政局：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 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安财教〔2023〕

8 号）50 万元，用于地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包含观看

电影、送地方戏、农家书屋书籍填充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2023 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50 万元，

已按照文件要求专款专用，用于公益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书

籍填充、基础公共文化设施维修等。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公益电影放映 620

场次，农家书屋书籍填充 3000 余册，基础设施维修 50 余处。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电影放映每月每村 1 场，农村

体育活动每村每年 7 场，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达

95%。

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购买演出服务）补助

资金绩效自评表

安康高新区宣传统战工作部

2024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3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项资金

市级主管部门 市委宣传部

地方主管部门 高新区宣传统战工作部 资金使用单位 高新区宣传统战工作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

100%)

年度资金总

额：
50 50 100%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50 50 100%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

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文件要求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及时下达资金

拨付合规性 符合文件要求

使用规范性
用于公益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书籍填充、基础公共文化设施

维修等方面。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达到预算绩效

支出责任履行

情况
专款专用

总体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达到《陕西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相关要求；

目标 2：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达到《陕西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相关要求；

目标 3：广大群众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满意度显著提高。

目标 1：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达到《陕西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实施标准》相关要求；

目标 2：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达到《陕西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实施标准》相关要求；

目标 3：广大群众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满意度显著提高。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平均每村电影放映场次 每村每月 1场 650 场

指标 2：农村体育活动 每村每年不少于6场 每村每年 7场

指标 3：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基本文化

服务设备使用率
≥95% 96%

指标 4：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文化

专兼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
≥5天 6 天

指标 5：平均每个农家书屋更新图书种类 ≥60 种 65 种

指标 2：群众喜闻乐见剧目占比 ≥80% 82%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9% 99%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 ≥90% 93%

指标 2：群众对文化艺术作品的满意度 ≥90% 95%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